
 

 

第 1 章  岩土工程勘察分级、土石鉴定与分类 

1.1  岩土工程勘察等级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9）根据工程重要性等级、场地复杂程度等级和地基复

杂程度等级划分岩土工程勘察等级。 

1.1.1  工程重要性等级 

根据工程规模、特征以及地基损坏造成建筑破坏后果的严重性，将工程重要性等级划分
为一、二、三级三个等级。实施工程勘察时应视具体情况，按表 1.1 规定选用。 

表 1.1  工程重要性等级 

工程重要性等级 破坏后果 工程类别 建筑类型 

一级 很严重 重要工程

重要的工业与民用建筑物；20 层以上的高层建筑；
体形复杂的 14 层以上高层建筑；对地基变形有特殊要求
的建筑物；单桩承受的荷载在 400kN 以上的建筑物，如
纪念馆、剧院、水厂等 

二级 严重 一般工程 一般的工业与民用建筑，如 8～14 层建筑物 

三级 不严重 次要工程 次要的建筑物，通常为 1～3 层建筑物 

1.1.2  工程场地等级 

场地等级应根据其复杂程度按下列规定分为一、二、三级三个等级。 

（1）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为一级场地（复杂场地）： 

① 对建筑物抗震危险的地段。 

② 不良地质作用强烈发育。 

③ 地质环境已经或可能受强烈破坏。 

④ 有影响工程的多层地下水、岩溶裂隙水或其他水文地质条件复杂，需专门研究的场地。 

⑤ 地形地貌复杂。 



 

 

（2）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为二级场地（中等复杂场地）：  

① 对建筑物抗震不利的地段。 

② 不良地质作用一般发育。 

③ 地质环境已经或可能受一般破坏。 

④ 地形地貌较复杂。 

⑤ 基础位于地下水位以下的场地。 

（3）符合下列条件者为三级场地（简单场地）： 

① 地震设防等于或小于Ⅵ度，或对建筑抗震有利的地段。 

② 不良地质作用较发育。 

③ 地质环境基本未受破坏。 

④ 地形地貌简单。 

⑤ 地下水对工程无影响。 

注：对建筑物抗震有利、不利和危险地段的划分规定： 

① 坚硬土或开阔平坦密实均匀的中硬土地段，按有利地段确定。 

② 软弱土、液化土、孤立突出地形、非岩质土坡、古河道、半填半挖地基及断层破碎地
带段，按不利地段确定。 

③ 地震时可能发生滑坡、崩塌、地陷（裂）、泥石流等及发震断裂带可能发生地表位错
的地段，按危险地段确定。 

通常情况下，场地等级的确定，从一级开始，向二级、三级推定，以最先满足判断条件
为准。 

1.1.3  地基等级 

地基等级应视地基岩土条件的复杂的程度，主要从建筑抗震稳定性、不良地质作用发育
情况、地质环境破坏程度、地形地貌条件和地下水条件等方面综合考虑。按下列规定分为一、
二、三级三个等级。 

（1）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为一级地基（复杂地基）： 

① 岩土种类多、很不均匀、性质变化大（地下水对工程影响大），且需特殊处理。 

    ② 多年冻土，湿陷、膨胀、盐渍及污染严重的特殊性岩土，以及其他复杂情况需要专门
处理的岩土。 

（2）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为二级地基（中等复杂地基）： 

① 岩土种类较多、不均匀、性质变化较大（地下水对工程有不利影响）。 

② 除上述规定以外的特殊性岩土。 

（3）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为三级地基（简单地基）： 

① 岩土种类单一、均匀、性质变化不大（地下水对工程无影响）。 



 

 

② 无特殊性岩土。 

地基等级确定亦按照场地等级原则确定。 

1.1.4  岩土工程勘察等级 

地基岩土工程勘察等级的划分应符合表 1.2 规定。 

表 1.2  岩土工程勘察等级划分表 

勘察等级 
确定勘察等级的条件 

工程重要性等级 场地等级 地基等级 

甲级 

一级 任意 任意 

二级 
一级 任意 

任意 一级 

乙级 

二级 
二级 二级或三级 

三级 二级或三级 

三级 

一级 任意 

二级 二级或三级 

三级 二级 

丙级 

二级 三级 三级 

三级 
二级 三级 

三级 三级 

注：建筑在岩质地基上的一级工程，当场地复杂程度和地基复杂程度等级均为三级时，岩土工程勘察等级可定
为乙级。  

1.2  地基岩土分类与鉴定 

地基岩土分类与鉴定为野外观察与描述中应掌握的方法与原则。换句话说，是到现场怎

样动手，怎样下笔的内容。 



 

 

1.2.1  岩石的工程分类与描述 

1）岩石的工程分类 

（1）按成因可分为岩浆岩、沉积岩、变质岩； 

（2）根据强度、风化程度及结构类型的岩石分类，应符合表 1.3、表 1.4、表 1.5 规定。 

 

表 1.3  岩石按强度分类 

类别 亚类 硬度/MPa 代表性岩石 

硬质岩石 
极硬岩石 > 60 花岗岩、花岗片麻岩、闪长岩、玄武岩、石

灰岩、石英砂岩、石英岩、大理岩、硅质砾岩等次硬岩石 30～60 

软质岩石 
次软岩石 5～30 黏土岩、页岩、千枚岩、绿泥石片岩、云母

片岩等 软质岩石 <5 

注：强度指新鲜岩块的饱和单轴极限抗压强度。当无法取得饱和单轴抗压强度数据时，可用点荷载强度换算，
换算方法按现行国家标准《工程岩体分级标准》（GB 50218）执行。 

表 1.4  岩石按风化程度分类 

风化程度 野外特征 
风化程度参数指标 

波速比 Kv 风化系数 Kf

未风化 岩质新鲜，偶见风化痕迹 0.9～1.0 0.9～1.0 

微风化 
结构基本未变，仅节理面有渲染或略有变色，有少量风

化痕迹 
0.8～0.9 0.8～0.9 

中等风化 
结构部分破坏，沿节理面有次生矿物、风化裂隙发育，

岩体被切成岩块。用镐难挖，用岩芯钻方可钻进 
0.6～0.8 0.4～0.8 

强风化 
结构大部分破坏，矿物成分显著变化，风化裂隙很发育，

岩体破碎，用镐可挖，干钻不易钻进 
0.4～0.6 < 0.4 

全风化 
结构基本破坏，但尚可辨认，有残余结构强度，可用镐

挖，干钻可钻进 
0.2～0.4  

残积土 
组织结构全部破坏，已风化成土状，锹镐易挖掘，干钻

易钻进，具可塑性 
< 0.2  

注：① 波速比 Kv 为风化岩石与新鲜岩石压缩波速度之比。  

② 风化系数 Kf 为风化岩石与新鲜岩石饱和单轴抗压强度之比。  

③ 岩石风化程度，除按表列特征和定量指标之外，也可根据当地经验划分。  

表 1.5  岩体结构类型分类 



 

 

岩体结
构类型 

岩体地质 

类型 

主要结构
体形状 

结构面发育情况 岩土工程特征 
可能发生的岩土

工程问题 

整体状
结构 

巨块状岩浆
岩、变质岩、
巨厚层沉积岩

巨块状 

以层面和原生构造节理
为主，多呈闭合型，结构
面间距大于 1.5m，一般为
1～2 组，无危险结构面组
成的落石、掉块 

整体性强度高，岩体
稳定，在变形特征上可
视 为 均 质 弹 性 各 向 同
性体 

要注意由结构面
组合而成的不稳定
结构体的局部滑动
或坍塌，深埋洞室要
注意岩爆 块状 

结构 

厚层状沉积
岩、块状岩浆
岩、变质岩 

  块状、 

柱状 

只具有少量贯穿性较好
节 理 裂 隙 ， 结 构 面 间 距
0.7～1.5m。一般为 2～3

组，有少量分离体 

整体强度较高，结构
面相互牵制，岩体基本
稳定，在变形特征上接
近弹性各向同性体 

续表 

岩体结
构类型 

岩体地质 

类型 

主要结构
体形状 

结构面发育情况 岩土工程特征 
可能发生的岩土

工程问题 

层状 

结构 

多 韵 律 的 薄
层及中厚层状
沉积岩、副变
质岩 

  层状、 

板状 

层理、片理、节理裂隙，
但以风化裂隙为主，常有
层间错动面 

岩 体 接 近 均 一 的 各
向异性体，其变形及强
度特征受层面控制，可
视为弹塑性体，稳定性
较差 

可沿结构面滑塌，
可产生塑性变形 

破裂状
结构 

构 造影 响严
重的破碎岩层

碎块状 

层理及层间结构面较发
育 ， 结 构 面 间 距 0.25 ～
0.50m，一般在 3 组以上，
有许多分离体 

完整性破坏较大，整
体强度很低，并受软弱
结构面控制，多呈弹塑
性体，稳定性很差 

易引起规模较大
的岩块失稳，地下水
加剧岩体失稳 

散体状
结构 

断 层 破 碎
带、强风化及
全风化带 

碎屑状 

构造及风化裂隙密集，结
构面错综复杂，并多充填
黏性土，形成无序小块和
碎屑 

完 整 性 遭 到 极 大 破
坏，稳定性极差，岩体
属性接近松散体介质 

（3）按软化系数 KR 的大小可分为软化岩和非软化岩。当 KR≤0.75 时，应定为软化岩石；
当 KR>0.75 时，则定义为非软化岩石。 

（4）当岩石具有特殊成分、结构和性质时，应定义为特殊性岩石，并分为易溶性岩石、
膨胀性岩石、崩解性岩石和盐渍性岩石等。  

2）岩石的鉴定描述 

岩石的描述包括成因、时代、名称、颜色、主要矿物成分、结构、构造和风化程度。对
沉积岩尚应描述沉积物的颗粒大小、形状、胶结物成分和胶结程度；对岩浆岩和变质岩应描
述矿物结晶大小和结晶程度。岩石的描述还应包括结构面、结构体和岩层厚度，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1）结构面描述包括类型、性质、产状、组合形式、发育程度、延展程度、闭合程度、
粗糙程度、填充情况和充填物性质以及充水情况等。 

（2）结构体的描述包括类型、形状、规模及其围岩中的受力情况等。 

（3）岩层厚度分类按表 1.6 确定。 

表 1.6  岩层厚度分类表 

层厚分类 单层厚度 h/m 

巨厚层 h>1.0 

厚  层 1.0≥h>0.5 

中厚层 0.5≥h>0.1 

薄  层 h≤0.1 

1.2.2  土的工程分类与定名 

自然界中土的种类很多，工程性质各异，为了便于研究，需要按其堆积年代、地质成因、
主要特征等进行分类。土的工程分类主要根据土的粒径、界限含水率、有机质存在情况等基
本特征，将性质相近的土分成一类。以便于描述土体，评价土的性质，便于岩土工程的设计
和施工。 

（1）按堆积年代可将土分为以下三类： 

① 老堆积土：第四纪晚更新世（Q3）及其以前堆积的土层。 

② 一般堆积土：第四纪全新世（Q4）文化期以前堆积的土层。 

③ 新近堆积土：第四纪全新世（Q4）文化期以来新近堆积的土层，一般呈欠固结状态。 

（2）根据地质成因可划分为残积土（el）、坡积土（pl）、洪积土（dl）、冲积土（al）、淤
积土、冰积土和风积土。 

（3）土根据有机物含量成分，应符合表 1.7 的规定。 

表 1.7  土按有机物含量分类 

分类名称 有机质含量 Wu 现场鉴别特征 说  明 

无机土 Wu<5%   

有机质土 5%≤Wu≤10% 

深灰色，有光泽，味臭，
除有腐殖质外尚含少量未
完全分解的动植物体，浸水
后水面出现气泡，干燥后体
积有收缩 

1.如现场能鉴别有机质土或有地区经验
时，可不做有机质含量测定； 

2.当 w>wL，1.0≤e<1.5 时称淤泥质土，
当 w>wL，e≥1.5 时称淤泥 



 

 

泥炭质土 10%<Wu≤60% 

深灰色或黑色，有腥臭
味，能看到未完全分解的植
物结构，浸水体胀，易崩解，
有植物残渣浮于水中，干缩
现象明显 

根据地区特点和需要，也可按 Wu 细分：
弱泥质炭质土（10%<Wu≤25%） 

中泥质炭质土（25%<Wu≤40%） 

强泥质炭质土（40%<Wu≤60%） 

泥炭 Wu>60% 

除有泥炭质土特征外，
结构松散，土质很轻，暗无
光泽，干缩现象极为明显

 

注：有机质含量 Wu 按灼失量试验确定。  

（4）土按颗粒级配或塑性指数（IP）可划分为碎石土、砂土、粉土、黏性土，具体规定
如下。 

① 碎石土和砂土的划分应符合表 1.8、表 1.9 的规定。 

碎石土：粒径大于 2mm 的颗粒质量超过总质量 50%的土。 

砂土：粒径大于 2mm 的颗粒质量不超过总质量 50%、粒径大于 0.075 mm 的颗粒质量超
过总质量 50%的土。 

② 粉土：粒径大于 0.075mm 的颗粒不超过全部质量的 50%，且塑性指数 IP≤10。 

③ 黏性土：根据塑性指数分为粉质黏土和黏土。当 10<IP≤17，定为粉质黏土；当 IP>17

时，定为黏土。 

表 1.8  砂土分类 

土的名称 颗 粒 级 配 

砾砂 粒径大于 2mm 的颗粒质量占总质量 25%～50% 

粗砂 粒径大于 0.5mm 的颗粒的质量超过总质量 50% 

中砂 粒径大于 0.25mm 的颗粒质量超过总质量的 50% 

细砂 粒径大于 0.075mm 的颗粒质量超过总质量的 85% 

粉砂 粒径大于 0.075mm 的颗粒质量超过总质量的 50% 

注：定名时应该按照颗粒级配由大到小以最先符合者确定。  

表 1.9  碎石土分类 

土的名称 颗粒形状 颗 粒 级 配 

漂石 圆形及亚圆形为主 
粒径大于 200mm 的颗粒的质量超过总质量的 50% 

块石 棱角为主 

卵石 圆形及亚圆形为主 
粒径大于 20mm 的颗粒质量超过总质量的 50% 

碎石 棱角为主 



 

 

圆砾 圆形及亚圆形为主 
粒径大于 2mm 的颗粒质量超过总质量的 50% 

角砾 棱角形为主 

（5）土的综合分类定名应符合下列规定： 

① 对特殊成因和年代的土，可结合其成因及年代特征定名，如新近堆积砂质粉土、残

坡积碎石土等。 

    ② 对特殊土，可结合颗粒级配或塑性指数综合定名，如淤泥质黏土、弱盐渍砂质粉土、

碎石素填土等。 

    ③ 对于同一土层中相间成韵律沉积时，当薄层与厚层的厚度比为 1/10～1/3，宜定名为

“夹层”，厚的土层写在前面，如黏土夹粉砂层；当厚度比大于 1/3，宜定名为“互层”，如黏土与

粉砂互层；厚度比小于 1/10 的土层，且有规律地多次出现，宜定名为“薄夹层”，如黏土夹薄

层粉砂。 

    ④ 对于混合土，应冠以主要含有的土类定名，如碎石黏土、含黏土角砾等。 

⑤ 当土层厚度大于 0.5m 时，宜单独分层。 

1.2.3  土的鉴定描述 

（1）土的描述应符合下列规定： 

① 碎石土应描述颗粒级配、形状、母岩成分、风化程度、充填物性质及充填程度、密实
度及层理特征等。 

    ② 砂土应描述颜色、矿物组成、颗粒级配、颗粒形状、黏土含量、湿度、密实度及层理
特征等。 

③ 粉土应描述颜色、颗粒级配、充填物、湿度、密实度及层理特征等。 

④ 黏性土应描述颜色、状态、湿度、充填物、土层结构及层理特征等；其中，土的颜色
描述一般为复色，次色在前，主色在后；土的充填物描述包括成分、含量百分比、粒径以及
形状等，无充填物则描述土质均一；其他方面描述如搓条、滑腻感、斑纹、干裂、虫孔以及
嗅味等。 

    ⑤ 特殊土除应描述上述相应土类规定的内容外，还应描述各层的厚度及层理特征。 

    ⑥ 对具有夹层、互层、薄夹层特征的土层，还应描述各层的厚度及层理特征。 

（2）碎石土的密实度可分为密实、中密和稍密，并符合表 1.10 的规定。 

表 1.10  碎石土密实度野外鉴定方法 

密实度 骨架颗粒含量和排列 可挖性 可钻性 

密实 
骨 架 颗 粒 质 量 大 于 总 质 量 的

70%，呈交错排列，连续接触 

锹镐挖掘困难，用撬棍方
能松动，井壁较稳定 

钻进困难，钻杆、吊锤
跳动剧烈，孔壁较稳定 



 

 

中密 

骨 架 颗 粒 质 量 等 于 总 质 量 的
60%～70%，呈交错排列，大部分
接触 

锹镐可挖掘，井壁有掉块
现 象 ， 从 井 壁 取 出 大 颗 粒
处，能保持颗粒凹面形状

钻进较困难，钻杆、吊
锤跳动不剧烈，孔壁有坍
塌现象 

松散 
骨 架 颗 粒 质 量 小 于 总 质 量 的

60%，排列混乱，大部分不接触

锹镐可以挖掘，井壁易坍
塌，从井壁取出大颗粒后，
立即坍塌 

钻进较容易，钻杆稍有
跳动，孔壁易坍塌 

（3）砂土的密实度应根据标准贯入锤击数 N 值划分为密实、中密、稍密和松散，并应符
合表 1.11 的规定。 

表 1.11  按标准贯入锤击数 N 值确定砂土密实度 

N 值 密实度 

N≤10 松散 

10<N≤15 稍密 

15<N≤30 中密 

N>30 密实 

（4）粉土的密实度应根据孔隙比 e 划分为稍密、中密和密实，其湿度应根据含水率
w(%)分为稍湿、湿、很湿，并分别按表 1.12 及表 1.13 的规定确定。 

（5）黏性土为塑性指数 IP>10 的土，可按表 1.14 规定划分为黏土、粉质黏土，其状态按
表 1.15 分为坚硬、硬塑、可塑、软塑及流塑。 

表 1.12  按孔隙比 e 确定粉土密度  

e 值 密实度 

e <0.75 密实 

0.75≤e≤0.9 中密 

e > 0.9 稍密 

 

表 1.13  按含水率 w（%）确定粉土的湿度

w（%） 湿度 

w<20 稍湿 

20≤w≤30 湿 

w>30 很湿 

表 1.14  黏性土分类 

塑性指数 IP 土的名称 



 

 

IP>17 黏土 

10<IP≤17 粉质黏土 

注：塑性指数由 76g 圆锥体沉入深度为 10cm 时测定的液限计算而得：IP＝wL－wP 

表 1.15  黏性土的状态 

液性指数 IL 状态 

IL≤0 坚 硬 

0<IL≤0.25 硬 塑 

0.25< IL≤0.75 可 塑 

0.75<IL≤1 软 塑 

IL>1 流 塑 

注：IL＝（w－wP）/（wL－wP）＝（w－wP）/IP。 

（6）淤泥是在静水或缓慢流水环境中沉积，并经生物化学作用形成的，是天然含水率大
于液限、天然孔隙比 e≥1.5 的黏性土，但 1.0≤e<1.5 的土应为淤泥质土。 

（7）人工填土据其组成及成因，分为素填土、杂填土及冲填土。素填土为
由碎石土、砂土、粉土及黏性土等组成的填土；杂填土为含有建筑垃圾、工业
废料、生活垃圾等杂物的填土；冲填土为水力冲填泥沙形成的填土。 


